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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定依「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規劃興建經營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訂定之。 

第二條 為有效執行港區內之交通管制、工程施工、設施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管理等

事項，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第二章 港區交通管制 

第三條 進出港區之管制： 

進出港區之人員、車輛應依規定請領通行證，並接受臺中港務警察總隊麥寮工

業專用港警察隊（以下簡稱港警隊）檢查。 
第四條 港區水域交通管制 

一、經麥寮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組）同意入出本港之船舶，

其入出港或錨泊作業由麥寮工業區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

口公司）信號台管制。 

二、非經同意入出本港之船舶，擅自於港區水域行駛或作業，由港口公司向管

理小組舉發。 

三、船舶到港及入出港管制依「麥寮港船舶到港及入出港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四、船舶在港內應以安全速度緩慢航行，不得與他船並列航行或超越他船，或

妨礙他船航行。遇有其他船舶正在從事潛水、測量、浚渫、修理浮標及其

他水上或水下作業時、應即避讓或慢速通過。 

五、無照船舶禁止在港區行駛作業，有特殊情形需要者，由港口公司報請管理

小組處理。 

六、遇難或避難船舶，經管理小組會同有關機關檢查，有下列情事之一，應拒

絕其進港： 

   (一)載運之危險物品有安全顧慮。 

   (二)載運染患傳染病或其可疑症狀之人，有影響國內防疫安全之虞，且本港

未具處置之能力。 

   (三)船體嚴重受損或船舶有沉沒之虞。 

   (四)其他違反法規規定或無入港之必要。 

七、遇難或避難船舶進港泊靠後，應即補辦下列手續： 

   (一)補填入港報告連同旅客名單、船員名冊送交通部航港局查核，並送管理

小組備查。 

   (二)遇難船舶應將海事報告書送交通部航港局簽證。 

   (三)船長應將船舶應備文書送請交通部航港局查驗。 
第五條 港區內出入管制之維持由港警隊執行，進入港區之人員、車輛及船舶須接受管

制，並由港口公司協助處理。 

第六條 進入危險品碼頭區域之車輛，須加裝排氣管消焰器或防爆裝置，並接受棧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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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檢查。 

第三章 港區工程施工及作業管理 

第七條 在港區從事下列各項工程作業，應檢送工程位置圖、平面圖及有關圖說經管理

小組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方得施工。 

一、陸地工程： 

    (一)建築物之興建、增建、改建或拆除。 

    (二)給水、排水、石油及化學品等管道及電力、電信設備之敷設或拆除。 

    (三)起重設備之安裝或拆除。 

    (四)各種輸送設備之敷設、改建或拆除。 

    (五)地形之變更。 

    (六)其他工程事項。 

二、水面或水下工程： 

    (一)沉船物資漂流物之打撈。 

    (二)構造物之興建、改造或拆除。 

    (三)海底電纜、水管、油管及其他各種輸送設備之敷設或拆除。 

    (四)放置或收回浮筒、浮標及其他航行標誌。 

    (五)潛水、爆破或浚填工程。 

    (六)其他工程事項。 

  前項工程位置圖，應註明施工地點，其屬陸上工程者，應註明道路與關係建築

物；屬水面或水下工程者，應註明附近之關係設施。工程位置圖之比例尺不得

小於五千分之一。平面圖應註明施工地點之周圍界限，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

之一。 

第八條 在港區進行下列作業，應先經港口公司同意，並不得有妨害本港設施之行為： 

一、船舶舉行下水典禮、試車或校對航儀。 

二、船舶進出船塢。 

三、從事燒焊或熔切。 

四、下水操練救生。 

五、舉行各種演習或儀式。 

六、妨礙船舶航行及港埠作業設施。 

七、施放信號彈、煙火或其他爆發物。 

八、其他有妨害工業專用港設施之行為。 

第九條 在港區內之工具(程)車輛進行加油作業時，應於碼頭後線之指定地點，且於作

業時應劃定警戒區及備妥消防及防污設備。 

第四章 港灣設施維護管理 

 

第十條 本港港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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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波堤：指西、南兩防波堤。 

二、航道：指防波堤外之港外航道、防波堤內之港內航道及迴船池。 

三、導航設施：指疊標、燈塔及航道浮標等設施。 

四、信號台設施：指船舶交通服務（VTS）及海氣象設備等。 

五、碼頭、防舷材及船席泊地。 

六、港勤船渠：供港勤船舶靠泊、加油及加水等使用。 

七、修船滑道：供港勤船舶維修、檢驗及保養使用。 

第十一條 港灣設施維護管理權責 

一、防波堤、港勤船渠、修船滑道設施及公用碼頭區土木設施等維護管理，

由港口公司工程組（以下簡稱工程組）辦理；專用碼頭由各興辦工業人

之棧埠作業機構辦理。 

二、航道、港域水深維護管理，由港口公司航管組（以下簡稱航管組）辦理。 

三、導航及信號台設施維護管理，由航管組辦理。燈塔之燈具、堤外導航設

施之安裝及管理，由交通部航港局辦理。 

四、港灣設施之維護管理權責單位應定期巡視各項設施。 

五、港口公司、棧埠作業機構及港勤作業單位，均兼負查察本港各項港灣設

施之責，如發現有損壞、異常等情形，應即通報相關之維護管理權責單

位處理。 

第十二條 船舶撞損防波堤、碼頭等港灣設施時，肇事船舶應依規定向交通部航港局提

送海事報告並接受調查，由設施所有人派員會同肇事之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

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會同勘驗設施損壞情形，要求肇事船舶修復、賠

償或提供相當額度之財務擔保，否則設施所有人得向管理小組或交通部航港

局申請禁止船舶入出港。 

第五章 港區環境衛生管理 

第一節 港區污染防治 

第十三條 港區廢棄物清除 

一、港區內之船舶裝卸貨物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作業時，應將油料、廢

水、廢棄物及垃圾等清除，不得遺留排放或拋棄於港區；不清除者，得

由港口公司或棧埠作業機構代為清除，其費用由船舶所有人或行為人負

擔。 

二、在港船舶依「麥寮工業專用港在港船舶垃圾清理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港區污染清除作業： 

一、港區髒亂應查明其來源，要求行為人立即清除。如不聽勸導即向環保單

位舉發。 

二、港區不得有下列污染情事，違者向環保單位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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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排煙標準：以目視方式，即可得見粒狀污染物排放或逸散於空

氣中之行為。 

（二）進入港區之人員、車輛不得隨意使用擴音器，汽機車不得亂鳴喇叭。 

（三）不得隨地吐痰、便溺、吐檳榔渣（汁）或亂丟廢棄物。 

（四）不得任意張貼標語或廣告。 

第二節 港區安全衛生巡察 

第十五條 為確保港區安全，港口公司港安組（以下簡稱港安組）應派員每日巡察；專

用碼頭區域及碼頭裝卸作業區，由棧埠作業機構對船舶及裝卸作業實施巡

察。其他現場作業等人員，如發現異常情況應即通知港安組或棧埠作業機構

處理。 

港區巡察事項如下： 

一、港區秩序及港容： 

(一)陸上、水上交通有無擁塞，秩序是否良好。 

(二)港區通行之車輛及人員，是否依規定領有通行證。 

(三)各種標識及船上旗幟是否依規定設置。 

二、港區安全： 

    (一)船舶在港區工程施工或修理，是否依規定事先提出申請，是否遵守相

關規定作業。 

    (二)颱風來臨時，在港船舶是否已加強戒備及採取相關安全措施。 

    (三)消防器材是否依規定配置。 

    (四)作業人員是否依規定戴安全帽及穿著安全鞋等防護用具。 

三、港區環境衛生： 

    (一)港區水面有無油污或垃圾等雜物漂流。 

    (二)港區水溝是否淤塞不通，道路兩旁是否清潔。 

    (三)港區碼頭地面，是否經常保持整潔。 

    (四)其他有礙港區整潔及觀瞻事宜。 

四、船舶在港期間有無違反下列規定： 

    (一)不得違規亂鳴汽笛。 

    (二)不得拋棄廢棄物。 

    (三)不得濫用探照燈，或其他類似燈光，以免影響他船航行安全。 

    (四)港區內不得違規捕魚。 

    (五)裝卸危險物品船舶應懸掛警示信號。 

    (六)作業中油輪周圍水面應圍設攔油索。 

    (七)裝卸危險物品船舶之警戒區內禁止非作業之船舶或人、車進入停留。 

    (八)停泊港內船舶，應依規定在纜索上設置防鼠板。 

    (九)船舶不得違規排放濃煙。 

五、港灣設施之維護： 



(五) 麥寮工業專用港港區管理維護作業規定 
 

 5 －5 

    (一)防波堤、碼頭及港勤船渠有無損壞。 

    (二)碼頭防舷材有無破損。 

    (三)導航標誌有無移位或損壞。 

    (四)港區道路照明設備有無損壞。 

第十六條 巡察事項通報： 

一、港安組巡察人員應就工業專用港區域巡察情形填寫「麥寮港港區巡察檢

核表」呈報主管；棧埠作業機構巡察人員應就專用碼頭區域巡察情形呈

報主管，若發生事故或發現違規事項應立即書面通知港口公司及管理小

組。遇緊急事故或重大違規事項，應即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二、巡察或據報處理事項，如涉及專業技術時，得洽請相關單位技術人員協 

助。 

三、巡察中發現涉及公權力管轄或須由公權力處理之違規事項，應儘速向相

關主管機關舉發。 

第六章 港區消防管理 

第十七條 消防設備及其配置 

工業專用港區域由港口公司、專用碼頭區域由設備所有人依規定設置。 

第十八條 消防設備維護管理 

一、港區各辦公及作業場所配置之滅火器，應注意其有效期限，防止失效或

洩漏。 

二、防護器材由各現場作業單位負責。 

三、消防水系統由設備所有權人負責。 

四、港勤船舶之消防設備，由港勤船舶操作單位負責。 

第十九條 消防作業 

一、對於易引起火災之著火源，如電氣、靜電、火種、機械摩擦、過熱物料

或明火等應注意防範。 

二、各項消防器材應妥於整理、整頓，不得被其他物品遮蔽或阻擋。 

三、火災撲救作業： 

    (一)發現有異常高熱、煙霧或警鈴聲響時，應即停止作業，查明原因，並

採取降溫或滅煙措施。 

    (二)如有火苗竄出，應視火災發生種類，採用適當滅火器材救火，並通知

現場主管及港安組人員；若火勢無法撲滅或有擴大趨勢，應即循「麥

寮工業專用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請求相關單位協助救災。 

第二十條 消防操演 

一、為使港區內作業人員平時熟練使用消防器材，以免火警時失措混亂，港

口公司及棧埠作業機構應每半年舉辦消防演習。 

二、演習前應擬妥週密之計畫，工業專用港區域演習由港口公司主管主持；

專用碼頭區演習由棧埠作業機構主管主持，並邀同港區各作業單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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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視需要得洽請政府相關單位參與，或請地方消防單位派員指導。 

 

第七章 船舶安全管理 

第一節 裝卸貨船舶管理 

第二十一條 為確保船舶在港期間裝卸貨及加油、加水等作業安全，船舶應接受港安組

人員依「麥寮港船舶安全／衛生檢查表」實施檢查；並應接受棧埠作業機

構人員依「麥寮港船／岸安全檢查表」實施裝卸貨前之檢查。如船舶未符

合規定，檢查人員應即要求改善，若情節重大有危及港區安全顧慮者，或

船方不服勸導，得報請港口公司主管或棧埠作業機構主管，依規定停止作

業，俟改善後始得恢復作業。 

第二十二條 船舶潤滑油補給作業 

一、桶裝潤滑油補給：由貨車將桶裝潤滑油載運至船邊吊至船上。比照「麥

寮工業專用港棧埠作業規定」內之各種貨物裝卸作業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辦理。 

二、槽車打至船上補給：由槽車載運至船邊利用管線打至船上。比照「麥寮

工業專用港加油作業規定」內之加油作業一般注意事項中有關岸上車輛

加油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節 工作船管理 

第二十三條 港區內之工作船應依規定備齊合格之相關證照，並應隨船攜帶或懸掛於船

上明顯處所。 

如因特殊場所或施工需要，需使用其他浮具作業時，應向管理小組申請進

港作業。 

第二十四條 各類工作船或浮具應經施工單位及設備單位送港口公司同意後，送管理小

組備查，始得在港區作業，並應遵守港區之相關規定。 

第三節 船舶修理 

第二十五條 於港區從事船舶修理作業前，應先取得港口公司書面同意；若在專用碼頭

區，應先經棧埠作業機構同意。 

第二十六條 船舶修理應依下列規定作業： 

一、應有專責船員在場監督。 

二、應指定現場負責人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三、油輪或船舶載有易燃或爆炸類危險物品，未卸清或清除油氣前，不得

從事燒焊或熔切工作，從事燒焊或熔切工作應確實遵守下列規定： 

     (一)現埸應備有足夠之消防器材。 

     (二)施工現場應設有完善之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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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氧氣筒或乙炔鋼瓶，應依規定妥予存放。 

     (四)電焊器具線路應完好，並不得置放於堆積貨物之上。 

     (五)現場附近一切易燃品應予清除。 

     (六)電焊、氣焊作業人員，應具有合格專業之工作證明文件。 

四、違反規定不聽勸導者，港口公司或棧埠作業機構應報請管理小組處

理。 

第八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違規舉發 

一、港安組人員發現港區貨輪、工作船或其他違規事件時，應詳實記錄違

規之行為人、時間、地點、物品與處理情形及港埠設施損害情況，併

「麥寮港查核缺失通知單」送請行為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

向管理小組或相關主管機關舉發。 

二、棧埠作業機構人員巡查發現缺失應報棧埠作業機構主管處理，要求行

為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向管理小組或相關主管機關舉發。 

三、信號台發現船舶入出港或在港區內作業違反規定者，應即通報港安組

人員處理。情節重大者，由港口公司報請管理小組處理。 

四、違規行為有危害港區安全之虞者，港安組人員或棧埠作業機構人員應

即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如發生災害，應即報告該單位主管，並依「麥

寮工業專用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應變。 

五、對緊急或情節重大或蓄意破壞之違規行為，港口公司或棧埠作業機構

應即制止並報請管理小組處理。 

第二十八條 違規行為肇致在港船舶或港埠設施損害或人員傷亡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九條 本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